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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服務 (在職) 證明書可於在職中或離職後，由申請人向業管單位提出申請。 
2 離職證明書可於完成離職手續後，由申請人向業管單位提出申請。 

下載申請書
請統一至教務處「學生兼任助理專區」下載申請書

填具申請人資料
請填妥基本欄位資料，並確認資料填寫無誤

送請業務單位審核
如為基礎專業課程教學助理，申請書請送教務處秘書室審核；如

為通識課程教學助理，申請書請送共同教育中心審核

完成申請書用印
紙本申請書經教務處或共同教育中心承辦人審核無誤後，送請所

屬主管用印

製作證明書
依申請人需求製作證明書

領取證明書

申請人/代辦人簽領證明書


